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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6/2021_2022__E6_88_91_E

5_9B_BD_E7_8E_AF_E5_c67_286520.htm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

保监会、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等部门相关人员日前公开了他们

就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进行的调研。调研认为，目前，在我

国还不具备全面推开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条件。其理由

是，企业投保意识明显不强、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市场各方

准备不足。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的污染事故对第

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是国际

上行之有效的防治污染的法律制度。 据了解，国家环保总局

、中国保监会正在联合推动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而

此次派出联合调查组前往长春市、吉林市、杭州市、宁波市

等地进行调研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据调查组透露，他

们在听取了环保、保监，运管、安监部门，石油化工、危险

品运输、危险废物处理等企业，以及保险公司等代表的意见

和建议后，调查组已向两部门提交了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认

为，大部分企业支持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但对该保险能否

满足环境风险保障需求存在疑虑。调查组表示，在他们此次

调研前，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今年4月，就实行环境污染责任

保险曾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集团公司代表会谈。中

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代表认为，对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的工作予以支持，但是都认为目前不宜把大型化工企业纳入

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范围内。理由是：公司财力雄厚，

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与现有的保险和基金制度不好协

调；这些企业担心，一些污染责任损害，如油污损害的赔偿



限额很大，国内保险公司不具有承保能力等。 调查组认为，

如果推行强制保险，第三方（污染事故中的受损方）应有直

接请求权（第三方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请求），保险公

司可以预付部分赔款，用于污染事故的处理及对第三者的赔

偿。他们建议，在目前摸索阶段，应仅对责任归属认定简单

、损失程度容易计算的直接损失（如清理污染费用等）进行

补偿，不宜将恢复生态环境等间接损失纳入保险范围，以保

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平稳起步。 调查组提出，国家环保总

局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制定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

指导意见，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政策和要求，推动

各地做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同时，在国家环保总

局和保监会统一部署下，由易到难，尽快启动试点。调查组

建议试点单位应选择在危险品、有毒有害化学品生产、运输

、储存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等行业以及危险废

物处置企业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